
附件3

霍邱县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动态考核登记表
日期

考核
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得分 小区名称

电动车
违规进
楼入户
停  放
充  电

1.物业公司未在出入口显著位置张贴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 发现一处扣0.5分；信访投诉扣1分

2.对违规现象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安全隐患的 。 发现一处扣0.5分；信访投诉扣1分

3.因物业设计存有缺陷不能满足使用功能 ，物业承接查验时未发现或未提出整改方案 ，导致车辆不能安全的下地库停放充电 。 发现一处扣0.5分；信访投诉扣1分

4.未按因地制宜、便民惠民原则，依法依规合理设置充电桩（站），导致各楼层私拉电源线和飞线下来充电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屡次提醒没改善的。 发现一处扣0.5分；信访投诉扣1分

违规
发布
广告

1.利用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从事广告等经营活动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并公示 ，未落实的。 发现一处扣0.5分；信访投诉扣1分

2.物业管理区域内除信息发布栏外禁止张贴小广告 ，物业公司应加强小广告防治工作，发现后立即除净，恢复底色，不落实或敷衍了事完成的。 发现一处扣0.5分；信访投诉扣1分

3.因物业公司管理疏漏、巡查不力等原因造成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被涂写和张贴广告后清理时受损的 。 发现一处扣0.5分；信访投诉扣1分

公共
秩序

1.物业管理区域内有空余车位，车辆未停放在车位上，特殊情况临时停放除外。 发现一处扣0.5分；信访投诉扣1分

2.物业管理区域内规划有非机动车及摩托车停放场地 ，车辆未停放在规划场地，乱停乱放影响正常通行的。       发现一处扣0.5分；信访投诉扣1分

3.消防通道、车道停放机动车及非机动车，物业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未依法落实消防安全相关规定、未宣贯引导疏通保障“两道”畅通的。 发现一处扣0.5分；信访投诉扣1分

4.小区具备封闭管理的条件，除上下班高峰期时间段外，其它时间出入口敞开及对外来人员及车辆不进行询问登记的 。 发现一处扣0.5分；信访投诉扣1分

落实
法律
法规
规章
政策

1.未落实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公示制度。 发现一处扣0.5分；信访投诉扣1分

2.未落实将车辆停放费、公共经营收入单独列账，扣除合理成本之后，收入属业主共有的规定。 发现一处扣0.5分；信访投诉扣1分

3.未落实将不低于10%的物业公共服务费独立建账的规定。 发现一处扣0.5分；信访投诉扣1分

4.未落实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运行状况书面报告并公示的规定 。 发现一处扣0.5分；信访投诉扣1分

5.违反民法典关于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水 、电、气等方式催缴物业费的规定。 发现一处扣0.5分；信访投诉扣1分

6.违反民法典关于车位的归属规定，以物业公司身份参与车位出售、租赁等事宜与业主发生矛盾纠纷。 发现一处扣0.5分；信访投诉扣1分

7.未落实加强对物业管理区域内养犬、饲养家禽家畜和食用鸽的管理，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发现一处扣0.5分；信访投诉扣1分

8.未落实各级主管部门关于安全生产、物业管理、城市管理、治安消防、生态环境等领域的意见、通知和要求的。严格落实的记入考核加分，+1分/次。 每次未落实扣2分，部分落实扣1分

信访
投诉

1.上述内容除物业管理执法人员在巡查、督查、检查中发现后被扣分外，被业主举报投诉属实有效的加倍扣分 。多人投诉相同内容按一次投诉记。

2.因物业服务人员服务态度恶劣、辱骂业主被业主投诉，主要责任不在业主方的。   电话投诉扣1分，信访投诉扣2分

3.业主反映维修问题，属工程质保范围或物业公司维修义务 ，久拖不决的。   电话投诉扣1分，信访投诉扣2分

4.业主反映有关侵权、绿化、消防、治安、公共秩序安全、环境卫生、服务质量等问题，物业公司不按法律法规、合同约定和服务标准规定执行的。   电话投诉扣1分，信访投诉扣2分

5.业主、业委会向物业公司服务提合理意见建议有利于提高物业于服务水平与质量时 ，不被接受和采纳落实，影响质价相符的。   电话投诉扣1分，信访投诉扣2分

皖美
红色
物业
小区
建设

考核内容按省、市“皖美红色物业”小区建设指引进行考评，考核结果应用按方案内容要求执行，具体实施时间以上级部门通知要求为准 。 按季度统计总分（负数分）

其他
动态
监管
方面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规定、政策通知要求等，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将需要日常监管的事项纳入动态考核工作 ，以加减分标准计。
创建文明城市纳入日常动态考核，被物业主管部门督查通报一处问题扣 0.5分，能即改不改或限期内拖延完成和借口拒改的发现一处扣 1分；
被县督查通报扣分以创城办制定的扣分标准为准 。

除有评分标准外
实行加分减分，±1分/次


